
─ 1 ─ 

姓名: 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 
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主 旨 ： 敬 請 台 端 於 函 到   日 內 履 行 合 約 並 補 正

如 說 明 欄 所 示 之 事 項 ， 請 查 照 辦 理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貴 我 雙 方 於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締 結   

  合 約 ， 但  台 端 現 在 未 依 該 合 約

第   條 「           」 履 行   

( 填 入 未 履 行 的 內 容 ， 例 如 未 提 出 價 金 )的 義 務 。  

二 、 敬 請 台 端 於 函 到   日 內 ， 儘 速 補 正 上 開 事

項 ， 以 利 後 續 履 約 事 宜 ， 倘 台 端 逾 期 仍 未 履

行 ， 本 合 約 即 依 第   條 約 定 終 止 ， 本 人 將 不

催告履約同時附條件終止之存證信函	

*本存證信函由受託單位和鼎律師事務所擬定，經本計畫總顧問林信和律師審閱，請使用者依
個案需求酌情使用。



─ 2 ─ 

姓名:  印 

一、寄件人  地址: 

電話： 

二、收件人 姓名：  

地址：  

三、副 本 姓名： 

  收件人 地址： 

另 為 終 止 合 約 之 通 知 。 若 因 此 導 致 本 人 受 有

損 害 ， 本 人 並 將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。  

三 、 台 端 如 有 相 關 聯 繫 之 必 要 ， 請 與 本 人 指 定

的       先 生 /小 姐     (電 話 或 地 址 )

接 洽 。  

四 、 以 上 通 知 ， 敬 請 查 照 辦 理 。

*本存證信函由受託單位和鼎律師事務所擬定，經本計畫總顧問林信和律師審閱，請使用者依
個案需求酌情使用。




